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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家長委員會議記錄 

會議時間：113年 11月 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10時 

會議地點：中學部視聽教室 

主  席：李金融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高頡祐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

壹、主席致詞 

感謝各位委員今天蒞臨開會，我們先請 3位委員向大家自我介紹。邀請校長跟

大家說說話。 

校長:感謝各位委員校慶當天蒞臨學校一起同歡，讓校慶圓滿落幕，也請各位委 

     員多多支持校務推動。 

貳、業務報告 

一、 有關本校學費之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學費收費標準調整方案，依據「學校

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業已於 113年 11月 11日(星期一)召開會議審議，

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有關本會議之案由一~三所述學費、家長會費、教育部學費補助業依前項說

明之會議審議結果。本會議向家長委員說明緣由及審議結果。 

三、另有關上學、放學時段增設保衛指揮交通、午餐餐費調漲議題及感恩餐會

籌備案，本會需進一次討論與說明。 

 

參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有關學費美金轉換越盾案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因應越南政府 2013年修正之外匯管制條例已將學校排除領事或外交機

構之外，在越南境內不能以美元作為交易之工具，學校下學期改採越南

盾收費，避免銀行及學校遭受處罰。 

二、 經查在越南境內之國際學校學費收取確實以越盾收取，例如： 

(一) 越華國際學校中學部 9年級：2億 3,660萬越盾。 

(二) SSIS中學部 12年級：4億 1,850萬越盾。 

(三) 加拿大國際學校中學部 12年級：1億 9,270萬越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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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學生學費收取越盾後，學校將再轉匯為美金，作為相關費用支出之用，

轉換過程學校將有匯兌匯率差及手續費之支出。 

四、 換匯標準依據 

(一)銀行匯率為 1:>24,500<25,000，本校即以 1: 25,000作為學費轉換

基礎。 

(二)銀行匯率為 1:>25,000<25,500，本校即以 1: 25,500作為學費轉換

基礎。 

(二)銀行匯率為 1:>25,500<26,000，本校即以 1: 26,000作為學費轉換

基礎。 

五、 綜上，依據銀行所提供之下列數據： 

(一)近一年(20231001-20241023)匯率為 1:24,090-1:25,476.5。 

(二)依兆豐、富邦所提供未來 6個月之遠期外匯利率趨勢：

1:25,338~25,450。 

目前以 1:25,500轉換成越盾，無條件進位成萬元。 

  學雜費 

學部 
一般生 外籍生 

美金 越盾 進位 美金 越盾 進位 

幼兒園優惠價 1,582  40,341,000  $40,350,000 1,935  49,342,500  $49,350,000 

幼兒園正常價 1,758  44,829,000  $44,830,000 2,150  54,825,000  $54,830,000 

國小 1,985  50,617,500  $50,620,000 2,340  59,670,000  $59,670,000 

國中 2,013  51,331,500  $51,340,000 2,368  60,384,000  $60,390,000 

高中 2,444  62,322,000  $62,330,000 2,799  71,374,500  $71,380,000 

 

決 議： 

一、 尊重校方規劃方式辦理。 

二、 請家委協助向班代、家長說明校方的考量與決策，協助校務推行。 

三、 家委會堅決維護老師的權利。 

四、 請教務處製作說明內容，讓家委會協助向家長說明。 

案由二：有關家長會費美金轉換越盾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以 1:25,500轉換成越盾，無條件進位成萬元。 

二、 另，因同一家庭只收 1人之家長會費，查核程序較為繁瑣，其收費建

議另行製單收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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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 

一、 收費匯率跟學費一樣。 

二、 請閔如委員評估家長會費的收支狀況，如有多餘可當作學生參加比賽

之獎勵。 

    案由三：有關教育部每學期補助 5,000元台幣轉換越盾，詳如說明，提請   

            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教育部補助每學期新台幣 5,000元案，因涉及台幣轉換美金再轉換越

盾，將依當時之匯率換算。 

二、113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補助，建議於第二學期註冊單直接扣抵 380萬

越盾(估計換算值);第二學期之補助，除 12年級學生於第二學期末另

發 380萬越盾現金，其餘年級於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扣抵 380萬越盾。 

 

決 議：尊重校方規劃方式辦理，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有關上學、放學時段增設保衛指揮交通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案因家長會費較上一學年度多收 3元美金，為使會費充分運用在學

生之學習及安全，爰提出此案由。 

二、 有關人力需求早上 07:20-08:20，下午 03:40-04:10，一人一天 12

萬越盾，一個月 22天 264萬越盾。 

 

決 議：尊重校方規劃方式辦理，費用由家長會支出。 

案由五：有關午餐餐費調漲議題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由廠商於 113年 11月 6日餐飲委員會廠商提出學生餐費調漲

議題，爰提出此案由。 

二、 本校餐食招標業於 113年 5月招標完畢，合約 113年 8月 1日至 114

年 7月 31日，幼兒園一餐午餐 2點心，餐費一天 7萬越盾；小學部

1-2年級午餐一天 4萬越盾；小學部 3-6年級、中學部 7-12年級午餐

一天 5萬越盾；住宿生晚餐一天 5萬越盾，早餐一天 4萬越盾，合先

敘明。 

三、 有關午餐餐費調漲依公立學校之程序(往前 6個月做規劃)： 

餐飲委員會提出→會議討論是否辦理意願調查→廠商提供成本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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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、調價原因及參考指標、學校提問卷調查表→辦理普遍性意願調查

→意願調查7成以上支持調價選項→餐飲委員會提出討論做成決議→

公告家長周知調整價格→進行下一學年度招標作業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尊重學校與福利社之議約內容。 

二、 建議校方開餐飲委員會時，請福利社提出具體調漲的因素並說明。 

三、 學生與家長都有反應福利販賣價格比校外店家貴。建議校方可與福利

社討論販賣的價格跟品項，以學生的健康為主。 

 

案由六：有關感恩餐會籌備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本校 113年 10月 19日第一次家長委委員會決議辦理： 

(一) 日期：114年 1月 10日(星期五)17:30-20:30。 

(二) 地點：本校活動中心。 

(三) 桌數：約 25桌。 

二、 請人事主任於 12月底提供參加名單，學務處提供協助學生名單，總務

處提供職工名單，主持人由校長指派。活動贊助費用除會長、副會長

外，其他委員自由贊助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 請學校人事主任在 12月 25日之前給家長會人數名單。 

二、 家長會分組負責感恩餐會舉辦事項。 

三、 邀請卡儘快製作出來，以利貴賓邀請。 

四、 一定要預留當天工作人員、職工、學生的桌次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    案由一:部分教科書未到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 明：學期已過三分之二，部分教科書一直沒拿到，請問有最新的進度 

            嗎? 

    決 議：家委會與校方一起敦請辦事處人員協助教科書入校。 

伍、散會 

  


